附件2
个人承诺书
本人姓名      ，身份证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了天津市东丽区2026年第二批公开招聘教师中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。本人承诺如下（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在方框内选填“√”、不符合情况打“×”）：
□本人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，尚未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，承诺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毕业证、学位证；
□本人尚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，承诺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；
□本人为2024、2025年毕业后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按政策规定可视同应届毕业生。
本人承诺资格复审所提供的所有相关证件及材料全部真实有效。若弄虚作假、提供非真实有效证件及材料，将被取消招录资格，自行承担一切后果。
特此承诺
承诺人：（手写签字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